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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我们都是通过民事诉讼方式收缴保障性住房承租人租金，可是今
年法院对我们的案子裁定不予立案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2023 年 3 月 2 日，
当我第一次召集区住建局住房保障工作人员来院座谈的时候，住房保障中心
主任向我述说工作中的困惑。

起诉欠缴保障性住房租金，法院不予立案

刘某敏等 25 人分别承租了位于济宁市兖州区的保障性住房，与区住建局
签订有《保障性住房租赁合同》，但未按照合同约定按期缴纳房屋租赁费。经
区住建局多次以多种方式催缴，刘某敏等人仍未缴纳，亦未腾退房屋。

2023 年 2 月，区住建局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刘某敏等 25
人支付拖欠的房租，终止租赁关系并搬出房屋。但是，因为保障性住房租赁合
同属于行政协议的范畴，案件不符合民事案件受理条件，法院裁定不予立案。

调查核实，行政机关存在不当履职情形

2023 年 2 月，我们在履职过程中发现该案监督线索后，认为住建部门仍通
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可能存在不当行使职权情形，便立即
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我们前往区住建局调取审查了辖区内保障性住房欠租清单、部分保障性
住房租赁合同；与区住建局召开保障性住房工作座谈会，了解保障性住房配
租及日常管理工作情况；联合区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实地走访了辖区内部分保
障性住房小区，抽样核实了部分保障性住房配租、使用情况。

经调查核实，我们查明区住建局在履职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是：2019 年《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出台以来，政府投资的
保障性住房租赁合同被纳入了行政协议的范畴，对于保障性住房租赁合同引
发的纠纷，公共住房保障部门不再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可以通过非诉执行程
序对欠缴租金进行征缴。住建部门未能及时在执法过程中更新行政管理方
式，依然按照之前的惯例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明显存在不当行使职权情形。

“沉浸式”监督，助力行政机关探索全新行政管理路径

在全面审查案件后，我们主动梳理住房保障工作适用的法律法规，全面
厘清住建部门监管职责与法律适用，并形成《住房保障管理法律指引》，告知
区住建局应尽快探索“行政处理决定+非诉执行”的管理模式。同时，我们通过
座谈听取区住建局在保障性住房管理方面的困难和疑惑，向其释明法律规制
改革情况，并就法律文书内容、送达方式及执行工作进行具体沟通。

2023 年 3 月 29 日，我们向区住建局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建议其依法履
行监督管理职责，依照法定程序对刘某敏等 25 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如承租
人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则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确保行政处
理决定落实到位；完善动态管理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群众满意度，
助推欠租案件的诉源治理。

区住建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对执法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
析，最终全部采纳了检察建议内容，并作出回复：刘某敏等 25 人中有 5 人自觉
缴纳了拖欠的租金；针对仍未缴纳租金的 20 人已依照法定程序作出行政处理
决定；加强动态核查，开展保障性住房集中清查整治行动，清退不符合条件的
保障房承租家庭 157 户；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全面排查消防安全
隐患，提升住房保障水平。

2023 年 9 月 27 日，为确保检察建议落地见效，我们组织公开听证，就行政
机关在落实检察建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沟通会商，并邀请专业听证员进
行评价，听证员们一致反馈整改落实扎实有序。

今年 5 月，在我院开展的“保障性住房管理监督回头看”活动中，我们前往
区住建局座谈，跟进了解保障性住房行政处理决定发出及执行情况。区住建
局称已向欠租承租人发出行政处理决定书，目前正整理材料准备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法治政府建设既需要来自各级行
政机关的不懈努力，也需要来自行政机关之外的力量推动和支持。检察机关
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检察监督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的重要方式。《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清
晰地释放了通过强化行政检察监督助推法治政府建设的强烈信号，为检察机
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提供了政策依据。

在办理本案过程中，面对住建部门在保障性住房领域面临的管理困
境，我们通过座谈会的形式向其释明了法律规制改革情况，了解住建部门
开展住房保障管理工作的现状，主动为其梳理住房保障工作适用的法律法
规，帮其厘清监管职责与法律适用问题，不仅提升了行政执法人员的依法
行政意识，也帮助其解决了行政管理中遇到的法律适用问题和卡点。工作
过程虽然辛苦，但当我们运用检察智慧助力住建部门探索出了“行政处理+
非诉执行”的管理新路径、得到被监督单位的高度认可后，我觉得一切的
辛苦都是值得的。

帮住建局解困

□本报记者 简洁

群众口中的“美女检察官”、青年
干警眼里的“子涵姐”、儿子心中的

“普法老师”……她，就是北京市检察
院第二分院 （以下简称“北京市检二
分院”） 第七检察部主任、全国行政
检察业务标兵王子涵。

十九载如一日与法同行，一心扑
在民事行政检察业务一线。王子涵常
用“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
为不成”这段出自 《荀子·修身》 的
话来勉励自己，既要抱着坚定向前的
信 念 ， 更 要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做 好 手 头
的事。

秉持为民理念，解开群众拆
迁心结

“行政检察工作要面对行政机关、
法院和相对人三方主体，如何才能在
政 策 、 法 律 和 个 人 利 益 中 找 到 平 衡
点？”谈起本职工作，王子涵说，要实
现应勇检察长提出的“三个善于”的
要求，就需要改变“坐堂办案”的传
统模式，走出案卷、走出办公室。

2023 年，王子涵办理了这样一起
案件。该案中，陈某于 2000 年承租了
北京某村土地并进行建设，2020 年，
属地镇政府以陈某所建房屋系违法建
设 为 由 ， 对 其 作 出 《限 期 拆 除 决 定
书》，要求陈某在半个月内自行拆除其
房屋。期满当天，陈某房屋被强制拆
除 ， 陈 某 遂 将 属 地 镇 政 府 起 诉 至 法
院。诉讼期间，镇政府否认实施过强
拆，属地村委会向法院出具 《情况说
明》 称系村委会对陈某房屋实施了拆
除清理。一审、二审及再审法院均认
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镇政府实施了
强拆陈某房屋的行为，故裁定驳回陈
某的起诉、上诉和再审申请，陈某遂

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我就不信我家都被拆了，还找不

到个说理的地儿！”来检察院申请监督
时，陈某拍着桌子对王子涵说。

“ 最 棘 手 的 案 子 确 实 是 拆 迁 领 域
的 案 件 ，‘ 拆 房 子 ’ 放 在 哪 个 家 庭 ，
都是一等一的大事。”王子涵说，当
时案卷材料显示，现有证据确实不足
以 证 明 镇 政 府 对 陈 某 房 屋 实 施 了 强
拆，但通过谈话，她感觉到这个案子
仍然有疑点。

“ 因 为 陈 某 说 他 在 拆 迁 现 场 明 明
见到了镇政府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丁
某，而且还报了警，警察出警调查后
也 告 诉 陈 某 是 镇 政 府 组 织 的 强 拆 。”
王子涵介绍道。顺着这条线索，办案
组 调 取 了 拆 迁 当 日 派 出 所 的 出 警 记
录，核实后确认记录内容与陈某所说
基本一致。

随后，为了搞清村委会出具 《情
况说明》 的背景，王子涵走访了村委
会相关人员。经过耐心的释法说理，
村委会工作人员的态度从一开始的抗
拒逐步转为配合，主动说出了事情的
来 龙 去 脉 ， 并 提 供 了 相 应 证 据 。 原
来，村委会是在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
的授意下出具了 《情况说明》，甚至文
书 模 板 都 来 自 镇 政 府 工 作 人 员 。 至
此，真正的强拆人浮出水面。

根据调查获取到的最新证据，北
京市检二分院决定对该案依法监督，
向案件二审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
二审法院全部采纳检察建议并立即启
动再审程序，裁定撤销原一、二审裁
定，指令一审法院审理此案，目前该
案正在审理中。

得知案件得到审理的消息后，陈
某感激地向王子涵说道：“感谢检察官
能听我说话，不然我心里这疙瘩肯定
就结下了。”

“办案过程中我就在想，村委会强
拆的案件近年来愈发频繁，且具有一
定 的 地 域 性 ， 如 何 才 能 彻 底 堵 住 漏
洞，将个案办理经验转化为社会治理
成效？”王子涵说，后来该院在给区政
府制发的行政诉讼监督通报中，专门
对近 5 年来的强拆案件进行了梳理，并
给区政府提出了针对性整改建议，以
推动其进一步规范强拆程序，切实保
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监督支持并重，拨开子女落
户疑云

“作为一名‘老民行’，会时刻感
受到本领恐慌，行政管理中的政策、
法规浩如烟海，每个新领域的案件都
是挑战。”当被问及作为民行检察领域
的“前辈”有何经验传授时，王子涵
的回答是，“要不断去直面挑战”。

2020 年，王子涵刚从基层检察院
调入北京市检二分院不久，一起因未
成年子女落户申请检察机关监督的案
件放到了她的案头——

李某、赵某是夫妻，二人育有两
子。李某是北京户口，两个孩子随母
亲赵某落户于京外，后李某两子向公
安机关申请随父在京落户，公安机关
以其材料不符合规定为由决定不予受
理。孩子的户口事关学籍、社保等问
题，李某一家只得与公安机关对簿公
堂，后一审、二审及再审法院均认同
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

“李某在为孩子申办户口和后续的
诉讼中，对户口管理领域的法规及政
策已烂熟于心，谈话时他所说的有些
历史背景我甚至都不太了解。”王子涵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时感叹道。

为了准确把握案件事实，王子涵立
即与公安机关具体承办人取得联系，了
解到北京市子女随父落户需取得户主
及房主的同意，但李某户口所在的房屋
实际由李某兄弟 4 人共同继承，需其余
三兄弟书面同意方可办理落户，但因房
屋产权仍有纠纷，李某一家未能向公安
机关提供相应材料。

检察履职绝非机械地就案办案，虽
然公安机关和法院的处理结果都没有
问题，但调查中王子涵发现了另外两个
疑点：一是两个孩子相差三个年级，且
体态样貌均存在明显差异，但案卷中赵
某户籍地妇幼保健所出具的《出生医学
证明》却显示二人是双胞胎；二是材料
显示，李某两子在京外的户口已被注
销，注销理由为“消除重复人口”，此举
直接导致李某两子变为无户口人员，即

“黑户”。
带着疑问，王子涵联系了孩子的母

亲赵某，经过耐心的劝导，赵某最终吐
露了实情。原来，两个孩子相差 3 岁，原

本开具有正规的出生证明，为符合当时
计划生育政策，赵某托关系在其户籍地
的妇幼保健所开具了虚假的《出生医学
证明》，将两个孩子写为双胞胎。后来因
办理随父落户受阻，赵某计划借助北京
市解决无户口人员落户的相关政策实
现孩子的进京落户目标，便申请将两个
孩子在原籍的户口注销，但实施此举后
两个孩子也未能符合落户条件，到头来

“竹篮打水一场空”。
掌握了案件全貌后，王子涵一方面

对李某、赵某耐心地释法说理并阐明开
具虚假证明的后果，二人承诺息诉罢
访；另一方面，针对李某一家的现实情
况，就赵某户籍地妇幼保健所出具证明
和公安机关注销户籍的问题，北京市检
二分院与赵某户籍地检察机关开展联
合办案，向案涉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
议，后检察建议被全部采纳，被建议单
位及时启动整顿，对事件相关人员进行
了行政处罚和通报批评，并作废了虚假
的《出生医学证明》。最终，孩子“黑户”
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从纷繁复杂的乱麻中厘清解决问
题的线头很难，每一个检察人都需要通
过不断学习、不断实践去提升本领。”王
子涵说。

践行工匠精神，笃学力行薪
火相传

日常学习积累和长期办理大量的
案件早就把王子涵“喂”成了办案好手。

2023 年 5 月 ，王 子 涵 作 为 北 京 市
检 察 机 关 的 3 名 种 子 选 手 之 一 ，参 加
了第一届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检察业务
竞赛。“参加竞赛的选手以 85 后、90 后
为主力，我这个 70 后确实感到了很大
的压力。”说起参赛感受，王子涵对记
者说。

备赛期间，王子涵既要见缝插针
地挤出学习时间，也要处理本部门繁
杂的行政事务性工作，同时还要扮演
好母亲的角色，照顾好家人的日常生
活。“工作日在单位忙完，周末便拖着
箱子去封闭集训了。那段时间正值儿
子 中 考 的 冲 刺 阶 段 ， 我 还 和 儿 子 约
定，看看我俩这次谁考得更好。”王子
涵说起这些时很淡定，似乎那些压力
和 疲 惫 从 来 都 没 在 她 身 上 停 留 过 一
般 。 最 终 ， 王 子 涵 荣 获 了 “ 业 务 标
兵”称号。

参加完竞赛一回来，北京市检二
分院便安排王子涵作了“热乎”的专
题分享，将她的参赛经验传授给院里
的年轻干警们。

在对年轻干警的培养上，王子涵
确实有她的“独门秘籍”。“办案时随
时可能收到子涵姐布置的作业，比如
梳理该领域的立法沿革，或者司法惯
例等等，完成后她还会细致地与我们
一起复盘，对相关知识查漏补缺，就
像又回学校上了一堂课。”王子涵办案
组的检察官助理如是评价道。

作为支部书记，王子涵还创办了
支部特色党建品牌“青蓝讲堂”，成为
部门党建、业务的学习平台，供年轻
干警们交流和锻炼。截至目前，“青蓝
讲堂”已举办 15 期，形式涵盖了干警
自主授课、外请专家、主题研讨等。

“我们都喜欢叫她子涵姐，而且一般把
她对我们的教导戏称为‘被子涵姐开
光’。”部门的年轻干警告诉记者。

采访期间，记者发现王子涵书柜
中的书都很有辨识度。书里整齐地贴
着不同颜色的便签，方便随时翻阅。
桌上一角摆着一个立式阅读架，放着
一本哲学或人文历史书籍。“功夫在案
里 、 功 夫 在 平 常 、 功 夫 在 ‘ 无 用 之
处’。作为司法者，只有不断地接触案
件，知识才不会荒废；只有养成好的
习惯，才能通过日积月累将法理、法
条信手拈来；只有打开视野读些‘闲
书’，才能对新鲜事物永远保持接纳和
开放的态度。”王子涵分享着自己的读
书心得，给人从容又充满活力的感觉。

“能够成为一名检察人，是我人生
独一无二的体验。只要我们每天坚定
地向前迈步，未来一定是我们期待的
样子。”王子涵说到此处时，既像是谈
从检之路的体悟，又像是给自己行稳
致远的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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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成为一名检察人，是我人生独一无二的体验。只要我们每天坚定地
向前迈步，未来一定是我们期待的样子。”


